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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執行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受監護處分
應行注意事項修正總說明 
檢察機關執行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受監護處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

稱本注意事項）自八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由法務部訂定函頒，嗣經八十八

年三月二日修正，其後未曾修正。茲為配合刑法第十九條修正，爰修正

名稱為「檢察機關執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受監護處分應行注意

事項」，另現行規定與實務運作未盡相符，且因應刑法、精神衛生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之修正，相關規定有配合修正之必要，爰

修正本注意事項，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刑法第十九條、第八十七條修正，將現行規定「心神喪失或精

神耗弱」修正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修正規定第一點及

第二點） 

二、 增訂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時之指定處所。（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 修正檢察官決定監護處分之方式。（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 修正已開始執行監護處分後，須免予繼續執行之法律依據。（修正規

定第七點） 

五、 修正檢察機關對於受監護處分人自行離去時之處置。（修正規定第八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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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執行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受監護處分

應行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檢察機關執行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受監護處

分應行注意事項 

檢察機關執行因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受監護處分應

行注意事項 

刑法第十九條於九十四年

一月七日修正前，有關「無

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之法律用語，為「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於修正後已

改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爰配合修正本注意

事項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受監護處分之宣告

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依本注意事項執行

之。 

一、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受監護處分之宣告者，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注意事項執行之。 

刑法第十九條於九十四年

一月七日修正前，有關「無

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之法律用語，為「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於修正後已

改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爰配合修正之。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

受監護處分人（以下簡

稱受監護處分人），係

指依刑法第八十七條所

定因刑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二十條

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

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於刑之執行前、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受監護處分

者、或依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

項、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八十一條第二項於審判

中、偵查中或偵查終結

後，法院裁定令入相當

處所受監護處分者而言

。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因心神

喪失或精神耗弱之受監

護處分人（以下簡稱受

監護處分人），係指依

刑法第八十七條所定因

心神喪失不罰或因精神

耗弱減輕其刑，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受監護處分

者、或依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

項、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八十一條第二項於審判

中、偵查中或偵查終結

後，法院裁定令入相當

處所受監護處分者而言

。 

刑法第十九條於九十四年

一月七日修正前，有關「無

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之法律用語，為「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於修正後已

改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爰配合修正之；另

刑法第八十七條於九十四

年一月七日修正時，因應刑

法第十九條修正而一併修

正，並因保安處分之目標，

在消滅犯罪行為人之危險

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故

參考德國刑法規定，於第一

項、第二項增設「其情狀足

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之要件，並採義務

宣告，另增列監護處分於必

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故本點配合修正之。 

三、檢察官執行監護處分，

應按受監護處分人情

形，指定精神病院、醫

院、慈善團體及其最近

三、檢察機關應與設有精神

科設備之醫療機構訂定

契約以執行監護處分，

將受監護處分人委由特

一、為使檢察官執行監護處

分符合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四十六條規定，明訂

檢察官應按受監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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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或其他適當處所。 

為執行監護處分，

檢察機關得與設有精

神科設備之醫療機構

訂定契約以執行監護

處分，將受監護處分人

委由特約醫療機構醫

護之；其屬心智缺陷而

具智能障礙者，得聯絡

衛生福利部或縣市政

府所屬之社政機構或

其他啟智教養機構監

護之。 

約醫療機構醫護之。 人情形，指定監護處分

處所，爰增列第一項規

定。 

二、現行規定移列第二項，

又因心智缺陷者與精

神障礙者實質上監護

需求及方式不同，受監

護處分人屬心智缺陷

而具智能障礙者，檢察

機關得聯絡衛生福利

部或縣市政府所屬之

社政機構（如教養院或

啟智學院）或其他啟智

教養機構（如財團法人

設立之啟智教養中心）

監護之，爰於第二項明

訂之。 

四、執行檢察官應委請受託

醫療機構精神專科醫師

先行調閱受監護處分人

病歷資料，並門診評估

，以決定監護處分之方

式(如住院或門診)，除

依保護管束代之者外，

有需接受醫治者，執行

檢察官應令入設有精神

科設備之醫療機構接受

治療，其屬精神衛生法

第三條第四款所稱嚴重

病人者，應令入經衛生

福利部指定之辦理精神

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

醫療機構接受治療，並

通知其家屬或依精神衛

生法設置之保護人就近

照護。 

四、執行檢察官應委請受託

醫療機構精神專科醫師

先行調閱受監護處分人

病歷資料參酌決定監護

處分之方式(如住院或

門診)，除依保護管束代

之者外，有需接受醫治

者，執行檢察官應令入

設有精神科設備之醫療

機構接受治療，其屬精

神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

所稱嚴重病人者，應令

入經行政院衛生署指定

之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

人強制住院醫療機構接

受治療，並通知其家屬

或依精神衛生法設置之

保護人就近照護。 

一、現行實務作法，執行檢

察官於決定監護處分之

方式，係委請醫療機構

精神專科醫師先行調閱

受監護處分人病歷資料

，並門診評估，始決定

監護處分之方式，為使

與實務運作流程一致，

爰修正本點規定。 

二、因精神衛生法對於嚴重

病人之定義，已於九十

六年七月四日修正公布

變更條次，爰配合修正

之。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

行政院衛生署名稱修正

為衛生福利部，爰配合

修正之。 

五、執行監護處分所需費用

，除得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或精神衛生法第二十

六條辦理者之金額外，

由檢察機關編列預算或

由法務部統一編列預算

支應。 

五、執行監護處分所需費用

，除得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或精神衛生法第三十

四條辦理者之金額外，

由檢察機關編列預算或

由法務部統一編列預算

支應。 

因精神衛生法對於嚴重病

人接送強制住院治療及強

制社區治療之費用，已於九

十六年七月四日修正公布

變更條次，爰配合修正之。 

六、執行檢察官對受監護處 六、執行檢察官對受監護處 因「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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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依社會救助法、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老人福利法可享之權益

，應聯繫轄內地方政府

社工人員辦理。 

分人依社會救助法、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老人

福利法可享之權益，應

聯繫轄內地方政府社工

人員辦理。 

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

正公布名稱為「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爰配合修正

之。 

七、法院宣告受監護處分之

期間尚未屆滿，而醫療

機構認為受監護處分人

病情經治療確已改善並

可終止治療者，執行檢

察官於收到醫療機構通

知後，應依刑法第八十

七條第三項規定聲請法

院裁定免其處分之執行

。 

七、法院宣告受監護處分之

期間尚未屆滿，而醫療

機構認為受監護處分人

病情經治療確已改善並

可終止治療者，執行檢

察官於收到醫療機構通

知後，應依刑法第九十

二條規定聲請法院另裁

定以保護管束代之。 

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係

指已開始執行監護處分，嗣

治療獲得改善者，此時應裁

定免予繼續執行；而刑法第

九十二條係指監護處分將

執行時，經檢察官評估認為

可以保護管束代替原監護

處分執行之情形。本點主要

係規範監護處分期間尚未

屆滿而治療確已改善並可

終止治療者，執行檢察官於

收到醫療機構通知後，自應

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其處

分之執行，並非依據刑法第

九十二條規定，爰修正之。 

八、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檢

察機關接獲受監護處

分人自行離去之通知

者，應函請警察機關協

尋，並通知其家屬協助

，並得按其情節，依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五條

第二項準用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九條之

規定辦理。 

八、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檢

察機關接獲受監護處

分人自行離去之通知

者，應函請警察機關協

尋，並通知其家屬協助

。 

受監護處分人自行離去時

，即係就應執行之保安處分

未執行完畢，檢察機關為使

其順利執行完畢，除應函請

警察機關協尋並通知家屬

協助外，並得按其情節，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五條第

二項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六十九條規定，對受監護

處分人予以拘提、通緝之，

爰予以修正，以資明確。 

九、法院宣告之監護處分期

間屆滿前，執行機關如

認有延長必要時，得聲

請法院於法定期間內延

長之，繼續執行，或通

知其家屬或精神衛生法

所設置之保護人，協助

就醫。 

九、法院宣告之監護處分期

間屆滿前，執行機關如

認有延長必要時，得聲

請法院於法定期間內延

長之，繼續執行，或通

知其家屬或精神衛生法

所設置之保護人，協助

就醫。 

本點未修正。 

十、法院宣告之監護處分期

間已屆滿者，應通知其

家屬或保護人領回，其

符合社會救助法醫療補

十、法院宣告之監護處分期

間已屆滿者，應通知其

家屬或保護人領回，其

符合社會救助法醫療補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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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標準者，並應通知主

管機關辦理。 

助標準者，並應通知主

管機關辦理。 

十一、檢察機關應自受監護

處分人開始接受治療

之日起，每二個月向

受託之醫療機構函詢

受監護處分人接受治

療之情形。 

十一、檢察機關應自受監護

處分人開始接受治療

之日起，每二個月向

受託之醫療機構函詢

受監護處分人接受治

療之情形。 

本點未修正。 


